
伊脱贫组〔2018〕117号

伊川县脱贫攻坚领导小组

关于收回交通局等单位有关项目结余资金暨下达葛寨镇南坪项目追加资金分配意见的通知

县交通局、县民政局、县文广新局、县水利局、县财政局：

根据《伊川县交通局关于收回2016-2017年扶贫项目评审结余资金及拨付需增加资金的报告》（伊交字〔2018〕201号）、《伊川县民政局关于白元镇重度残疾人托养中心资金收回的请示》（伊民〔2018〕44号）文件，经县脱贫攻坚领导小组研究，现将县交通局2016-2017年扶贫项目评审结余资金382866.40元、2017年白元镇重度残疾人托养中心奖补资金124851.25元、文广新局扶贫项目评审结余资金40280元、水利局安全饮水项目结余资金1047073.66元，共计1595071.31元予收回国库，同时将葛寨镇南坪村道路硬化项目追加资金313806.05元（详见附表）予以下达。并提出以下要求：
本批资金纳入《伊川县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使用管理办法》（伊政办〔2017〕27号）管理，实行专款专用，严禁以任何理由挪用、截留和挤占资金。

县财政局在收到本文件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将资金调整到位。
附件：1.收回交通局等单位有关项目结余资金明细表
2.葛寨镇南坪项目追加资金分配意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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